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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市监发【2025】1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材料；5.设计；6.施工；7.质量验收。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并负责组织编制单位对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北路69号，邮编：100041，电话010-88752596，电子邮箱zhang-yx@163.com）。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市预拌砂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方雨虹砂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砂浆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隅砂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嘉宝莉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路鹏达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中新合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海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德绿标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建筑大学
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
宝辰联合（廊坊）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大厂）有限公司
宽城盛通市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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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10][bookmark: _Toc6728]1  总  则
1.0.1  为规范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在建筑外墙防水工程中的应用，保障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适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外墙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选用、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
1.0.3  建筑外墙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670][bookmark: _Toc13498]
2  术  语
2.0.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    polymer cement compounds for waterproofing
以聚合物、水泥为主要组分，添加细骨料或填料、适量助剂配制而成的具有防水功能的建筑材料。分为涂料类、砂浆类。
2.0.2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polymer modified cement coating for waterproofing
以聚丙烯酸酯、聚乙烯-乙酸乙烯酯等聚合物乳液和水泥为主要组分，加入填料及其他助剂配制而成的双组分水性防水涂料。
2.0.3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polymer modified cement slurry for waterproofing
以水泥、细骨料和/或填料、聚合物乳液或可再分散乳胶粉为主要组分，添加适量助剂配制而成的、具有较好柔性和防水功能的浆料。
2.0.4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polymer modified cement mortar for waterproofing
以水泥、细骨料为主要组分，以聚合物乳液或可再分散乳胶粉为改性剂，添加适量助剂配制而成的、具有防水功能的砂浆。
2.0.5  防水型抹灰砂浆    ordinary rendering mortar for waterproofing
以水泥、细骨料为主要组分，以防水剂、膨胀剂等为改性材料配制而成的、具有防水和找平功能的墙面抹灰砂浆。
2.0.6  防水型抹面胶浆    waterproof base-coat mortar for ETICS
以水泥基胶凝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细集料和添加剂等组成，具有良好粘结性能、一定变形能力和防水功能，与玻纤网一起组成外墙外保温系统抹面层的胶浆。
2.0.7  弯拉抗裂性    anti-cracking of mortar
采用弯拉试验测试的净位移值表征的砂浆抗裂性能。



[bookmark: _Toc10268][bookmark: _Toc12468]
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防水等级应符合表3.0.1的规定。
表3.0.1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防水等级
	项目
	防水等级

	民用建筑和对渗漏敏感的工业建筑外墙
	一级

	渗漏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工业建筑外墙
	二级


3.0.2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防水设防要求应符合表3.0.2的规定，其中，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一级防水设防的第1道防水材料，应为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防水型抹灰砂浆等防水砂浆中的一种。
表3.0.2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防水设防要求
	防水等级
	外墙围护结构形式
	节点防水
	整体防水构造层数

	一级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
	应设
	不应少于2道

	
	现浇混凝土或装配式混凝土外墙
	应设
	不应少于1道

	二级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
	应设
	不应少于1道

	
	现浇混凝土或装配式混凝土外墙
	应设
	—


3.0.3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及其配套材料的使用不得对人体、生物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所涉及与使用有关的安全和环保要求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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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856][bookmark: _Toc32738]4  材料
[bookmark: _Toc17077][bookmark: _Toc3652]4.1  一般规定
4.1.1  涂料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型号与代号应符合表4.1.1的规定。
表4.1.1  涂料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型号与代号
	品种
	型号
	代号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Ⅰ
	JS Ⅰ

	
	Ⅱ
	JS Ⅱ

	
	Ⅲ
	JS Ⅲ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Ⅱ
	JJ Ⅱ


4.1.2  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型号与代号应符合表4.1.2的规定。
表4.1.2  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型号与代号
	品种
	型号
	代号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Ⅰ
	JJ Ⅰ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Ⅰ
	DWS Ⅰ

	
	Ⅱ
	DWS Ⅱ

	防水型抹灰砂浆
	-
	DPW

	防水型抹面胶浆
	-
	DBI(F)


4.1.3  当防水层设置于外墙外保温材料外侧时，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进行系统耐候性和耐冻融性检测，性能和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JGJ 144的规定。
[bookmark: _Toc11822][bookmark: _Toc22497]4.2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
4.2.1  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不透水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规定；不透水试验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空气温度(23±2)℃、相对湿度(50±10)％的标准试验室内成型；
2  加水或配套液料拌制的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稠度宜为95mm±5mm，稠度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的规定；
3  成型试件厚度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4  试件成型后，宜在标准养护室内养护48h后脱模。脱模后的防水型抹灰砂浆试件转至温度(20±1)℃、相对湿度≥90％的条件下养护至规定龄期，其他试件继续在标准养护室内养护至规定龄期；
5  防水型抹面胶浆试件应在EPS板上成型，试件中应包含玻纤网，玻纤网与EPS板间的距离宜为4mm。不透水性试验前，应小心地去净试件上的EPS板。
4.2.2  使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外侧的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弯拉抗裂性（无网试件净位移值）不应小于6.0mm。无网试件净位移值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岩棉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抹面砂浆》JC/T 2559的规定，其中，试件厚度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4.2.3  用于发泡类、多孔类外墙外保温材料外侧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水蒸气透过率不应小于20.4 g/（m2·d），用于纤维状外墙外保温材料外侧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水蒸气透过率不应小于40.8 g/（m2·d）。水蒸气透过率试验方法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规定外，试件成型与养护方法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1条第1~4款的规定。
4.2.4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GB/T 23445的规定；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外侧时，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3条的规定。
4.2.5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JC/T 2090的规定外，JJ Ⅰ型防水涂料的不透水性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1条的规定；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外侧时，均应符合本规程第4.2.3条的规定。
4.2.6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JC/T 984的规定外，不透水性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1条的规定；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外侧时，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2条、第4.2.3条的规定。
4.2.7  防水型抹灰砂浆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对普通抹灰砂浆DP10的要求外，拉伸粘结强度及不透水性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规定，其中，常态拉伸粘结强度不小于0.4MPa、浸水处理后拉伸粘结强度（7d）不小于0.3MPa，保水率不小于99.0%，不透水性应合格。
4.2.8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防水型抹面胶浆除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中对抹面胶浆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规程第4.2.1条、第4.2.2条、第4.2.3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29487][bookmark: _Toc2223]4.3  配套材料
4.3.1  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加气混凝土专用界面砂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蒸压加气混凝土墙体专用砂浆》JC/T 890的规定。
4.3.2  外墙用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单组份聚氨酯泡沫填缝剂》JC/T 936的规定。
4.3.3  防水密封胶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JC/T 942的规定。
4.3.4  玻纤网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的规定。
4.3.5  热镀锌电焊网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镀锌电焊网》GB/T 33281的规定。
4.3.6  外墙腻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用腻子》JG/T 157的规定。
4.3.7  硅酮建筑密封胶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和《石材用建筑密封胶》GB/T 23261的规定。
4.3.8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聚氨酯建筑密封胶》JC/T 48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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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393][bookmark: _Toc14366]5  设计
[bookmark: _Toc25582][bookmark: _Toc20941]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使用功能、结构形式、工程条件、施工方法和材料性能进行防水专项设计，重要部位应有节点详图。防水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防水等级和设防要求；
2  所用防水材料和配套材料的种类、型号、厚度、性能要求及使用说明；
3  整体防水构造设计；
4  节点防水构造设计。
5.1.2  建筑外墙的防水层应设置在迎水面。
5.1.3  根据不同防水构造需求，建筑外墙防水材料宜选用防水型抹面胶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或防水型抹灰砂浆。
5.1.4  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之间的防水材料，应与基层材料及外保温系统粘结砂浆相容；无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建筑外墙，外墙基层与涂料、饰面砂浆或面砖等饰面材料间的防水材料，应与基层材料、外墙腻子或瓷砖粘结砂浆等相容；均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或防水型抹灰砂浆。
5.1.5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外保温材料外侧的防水材料宜选用防水型抹面胶浆；采用其他防水材料时，抹面胶浆、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外墙腻子、饰面砂浆等构造层材料的柔韧性，由内向外应逐层增大。
5.1.6  防水层最小设计厚度应符合表5.1.6的规定。当防水层兼作找平层时，厚度尚应满足设计要求。
表5.1.6  防水层最小设计厚度
	防水材料
	DPW
	DWS
	DBI(F)
	JJ I
	JJ II
	JS

	最小厚度(mm)
	10
	4
	5
	2.0
	1.5
	1.5


5.1.7  建筑外墙的门窗洞口、女儿墙、雨篷、阳台、穿墙孔洞、变形缝、外墙构件、分隔缝、装饰线条和空调板等节点处，应有防水措施。
5.1.8  建筑外墙中的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而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相应冷凝计算界面内测的最小蒸汽渗透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规定。外墙蒸汽渗透阻的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1.9  外墙防水层应与地下侧墙防水层连接成整体。
[bookmark: _Toc150506046][bookmark: _Toc245813481][bookmark: _Toc2342][bookmark: _Toc3414][bookmark: _Toc8915]5.2  整体防水构造
5.2.1  防水等级为一级的全现浇混凝土外墙或装配式混凝土外墙板外侧，应设置1道及以上防水层。
5.2.2  防水等级为一级的全现浇混凝土外墙或装配式混凝土外墙板外侧，有外保温系统时，整体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水层宜设置于外保温材料与外装饰层之间，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涂料或饰面砂浆作为饰面材料时（图5.2.2-1），或采用开放式幕墙饰面时，防水材料宜选用防水型抹面胶浆DBI(F)，DBI(F)内压玻纤网后兼作抹面层；
2） 使用饰面砖等块材作为饰面材料的，防水构造应组织专项论证；
2  当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系统与基层之间时（图5.2.2-2），防水层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锚栓孔口处宜采取防水措施。


	图5.2.2-1 使用防水型抹面胶浆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一级防水构造
	
	图5.2.2-2  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系统与现浇混凝土之间的外墙一级防水构造

	1-基层；2-粘结层；3-保温层；4-防水层，兼作抹面层；5-饰面层
	
	1-基层；2-防水层；3-粘结层；4-保温层；5-抹面层；6-饰面层


5.2.3  防水等级为一级的全现浇混凝土外墙或装配式混凝土外墙板，无外保温系统时，防水层宜设置于外装饰层与基层之间，防水材料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5.2.4  防水等级为一级的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应设置2道及以上防水层，第1道防水层材料应为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防水等级为二级的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应设置1道及以上防水层。 
5.2.5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有外保温系统时，一级防水设防的整体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1道防水层应设置于基层与外保温系统之间，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基层为加气混凝土条板时，不需要找平的，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界面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需要找平的，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
2） 当基层为其他板材时，不需要找平的，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需要找平的，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防水型抹灰砂浆DPW；
3） 当基层为加气块时，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
4） 当基层为其他块材时，第1道防水层材料可选用防水型抹灰砂浆DPW找平兼防水；
2  第2道防水层宜设置于外保温材料与饰面层之间，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涂料或饰面砂浆作为饰面材料时（图5.2.5），或采用开放式幕墙饰面的，第2道防水层宜选用防水型抹面胶浆DBI(F)，DBI(F)内压玻纤网后兼作抹面层；
2） 使用饰面砖等块材作为饰面材料时，防水构造应组织专项论证；
3  第2道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系统与基层之间时，锚栓孔口处宜采取防水措施；防水层材料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Ⅱ。
5.2.6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有外保温系统时，二级防水设防的整体防水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系统与饰面层之间时，防水材料宜为防水型抹面胶浆DBI(F)；
2  防水层设置于基层与外保温系统之间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基层为加气混凝土条板时，不需要找平的，防水层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界面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需要找平的，防水层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
2） 当基层为其他板材时，不需要找平的，防水层可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需要找平的，可选用防水型抹灰砂浆DPW；
3） 当基层为加气块时，防水层可选用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
4） 当基层为其他块材时，防水层可选用防水型抹灰砂浆DPW找平兼防水（图5.2.6）。


	图5.2.5  带外保温系统的砌体外墙一级防水构造
	
	图5.2.6  带外保温系统的砌体外墙二级防水构造

	1-基层；2-第1道防水层兼找平层；3-粘结层；4-保温层；5-第2道防水层兼抹面层；6-饰面层
	
	1- 基层；2-防水层兼找平层；3-粘结层；
4-保温层；5-抹面层；6-饰面层


5.2.7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无外保温系统时，一级防水设防的整体防水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道防水层可叠层设置，防水层宜设置于外墙饰面层与基层之间；
2  第1道防水层的材料选用，宜符合本规程第5.2.5条第1款的规定；
3  基层为加气混凝土时，第2道防水层宜为防水型抹面胶浆DBI(F)+玻纤网。基层为其他材料时，第2道防水层可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Ⅱ，必要时，可用玻纤网增强。
5.2.8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无外保温系统时，二级防水设防的整体防水层宜设置于外墙饰面层与基层之间，防水材料的选用宜符合本规程第5.2.6条第2款的规定。
5.2.9  框架剪力墙结构的防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防水设防时，应先在填充墙部位设置1道防水层，再整体设置1道防水层，具体做法应符合本规程第5.2.5条和第5.2.7条的规定；
2  二级防水设防时，应按本规程第5.2.6条和第5.2.8条的规定在填充墙部位设置1道防水层；
3  填充墙部位防水层应向四周混凝土墙体延伸不小于150mm。当砌体填充墙之间的混凝土墙体宽度小于1000mm时，砌体所有防水层宜连通设置。
[bookmark: _Toc245813482][bookmark: _Toc1967][bookmark: _Toc3825][bookmark: _Toc150506047][bookmark: _Toc14596]5.3  节点防水构造
5.3.1  设置外保温系统的外墙门窗洞口防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窗框或副框与墙体间连接处，窗下口的缝隙可采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或防水型抹灰砂浆DPW等材料填实，窗上口及两侧的缝隙宜采用发泡聚氨酯等材料嵌填密实。迎水面应采用防水密封胶带或防水透气膜等密封处理，密封胶带与门窗框或副框侧面的搭接宽度不宜小于10mm，与外墙防水层搭接宽度不宜小于30mm；
2  应从窗框或副框根部开始做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翻包玻纤网。翻包玻纤网应覆盖窗洞口侧边的保温材料、阳角至大面墙。门窗洞口四个侧边相互交叉处的阴角，应使用加强网布，并与翻包网布搭接。大面墙上的玻纤网，应覆盖阳角至窗框边；
3  玻纤网与保温材料之间、玻纤网与玻纤网之间，均应先涂抹湿砂浆，不得干铺玻纤网；
4  设置在结构墙体表面的砂浆防水层应延伸至窗洞内阴角。设置在外保温层外侧的防水层应延伸至门窗框或副框（图5.3.1-1），在门窗框外侧部位收头，防水层与门窗框或副框间应预留凹槽，并应嵌填密封材料；
[image: ]
图5.3.1-1  带外保温的窗上、下处节点构造
1- 结构墙体；2-防水砂浆；3-粘结砂浆；4-保温板；5-防水型抹面胶浆；6-玻纤网；7-发泡聚氨酯；8-鹰咀（带玻纤网）；9-防水密封胶带；10-外墙防水密封胶；11-螺钉；12-窗台板；13-饰面层
5  门窗洞口上楣应设置外倾斜坡，坡度不小于2%，并设置带玻纤网的鹰咀等排水措施。设置鹰咀后，大面墙上的玻纤网不覆盖阳角，大面墙最外层的玻纤网与鹰咀自带的玻纤网搭接；
6  外窗台应向外找坡，外排水坡度不应小于5%。应采用窗台板，窗台板的坡度不小于5%，窗台板外口的滴水线距离外墙面不宜小于50mm；
7  凸窗（图5.3.1-2）顶部宜使用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JS I，JS I防水涂料应沿大面墙上行200mm以上。凸窗上部的保温材料，可用EPS板预切出不小于2%的斜坡。


图5.3.1-2  凸窗上下处的防水构造
1- 结构墙体；2-粘结砂浆；3-保温板；4-加强玻纤网；5-大面玻纤网；6-防水型抹面胶浆；7-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JS I；8-翻包玻纤网；9-防水密封胶带；10-带玻纤网的鹰咀；
11-外墙耐候密封胶；12-聚氨酯发泡胶
5.3.2  带外保温的女儿墙压顶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金属压顶，压顶应向内找坡，坡度不应小于5%，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砌体墙时，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和钢筋混凝土压顶，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3m，并与压顶刚性连接。砌体女儿墙根部应设置混凝土结构反梁或混凝土挡水坎，高度应高出屋面完成面不小于250mm；
2  当采用混凝土压顶时，外墙防水层应覆盖混凝土压顶。压顶在屋面一侧宜挑出女儿墙面不小于50mm，并设置滴水。压顶应向内找坡，坡度不应小于5%；
3  当采用金属板压顶时，应采用成品现场安装，并应采用专用金属配件固定（图5.3.2），压顶的滴水线距离墙面均不宜小于50mm，外墙防水层应覆盖女儿墙。


图5.3.2  金属板压顶女儿墙防水构造
1- 锚固件；2-扁钢；3-螺钉；4-金属压顶；5-防水型抹面胶浆；6-饰面层；7-保温板；
8-粘结砂浆
5.3.3  雨篷的防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篷应设置不少于1道防水层。雨篷应设置不小于1%的外排水坡度，外口下沿应做滴水线；
2  混凝土雨篷与外墙交接处的防水层应连续（图5.3.3），其中，防水型抹灰砂浆可兼找平，保温板可用25kg/m3的高密度EPS板预切割出不小于2%的坡度兼找坡，雨篷上部应设置双层玻纤网，雨篷上部的JS Ⅰ防水涂料在外墙处应上行200mm以上，岩棉条可兼作防火隔离带，鹰咀应带玻纤网。玻璃或其他具有防水功能的雨篷与外墙的接缝，应采用密封材料进行防水处理；
3  外挑板雨篷和有边梁的雨篷防水层应延伸至外口的外边缘，并沿外口下翻至滴水线；
4  轻型装配式玻璃雨篷、金属雨篷与外墙交接处应设置不小于100mm挡水板，并在墙面设置披水板将墙面雨水接至雨篷面，披水板应开槽嵌入墙体饰面层固定牢固，外墙防水层与其出挑构件交接处应采用耐候建筑密封胶嵌填密封。


图5.3.3  有组织排水雨篷处的防水构造
1-钢筋混凝土板；2-防水型抹灰砂浆兼找平；3-粘结砂浆；4-保温板；5-玻纤网；6-防水型抹面胶浆；7-防水涂料JS Ⅰ；8-外排雨水管；9-岩棉条；10-鹰咀
[bookmark: _GoBack]5.3.4  开敞式外廊和阳台的楼面应设防水层，阳台坡向水落口的排水坡度不应小于1%，并应通过雨水立管接入排水系统，水落口周边应留槽嵌填密封材料。阳台外口下沿应做滴水线。
5.3.5  穿墙套管应采取避免雨水流入措施和内外防水密封措施。
5.3.6  变形缝部位应采取防水加强措施。当采用增设卷材附加层措施时，卷材两端应满粘于墙体，满粘的宽度不应小于150mm, 并应钉压固定，卷材收头应采用密封材料封严。
5.3.7  室外挑板与墙体连接处应采取防雨水倒灌措施和节点构造防水措施。
5.3.8  外墙预埋件、预制部件四周应用耐候密封材料或JS Ⅰ型防水涂料进行节点防水处理，节点防水密封材料与大面防水层应连续。
5.3.9  现浇混凝土外墙的穿墙孔，应预先采用干硬性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或防水型抹灰砂浆DPW 填实。
5.3.10  填充墙与混凝土梁、柱、墙接缝处，使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的，宜采用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要求的玻纤网增强，使用防水型抹灰砂浆DPW的，宜采用规格为Φ0.7mm×20mm×20mm的热镀锌电焊网作抗裂增强处理。
5.3.11  装配式混凝土外墙的节点构造应符合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建筑预制构件接缝防水施工技术规程》DB11/T 1447的规定，其中，在外页板与饰面材料之间，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bookmark: _Toc479783447][bookmark: _Toc29435][bookmark: _Toc21237]
6  施工
[bookmark: _Toc12293][bookmark: _Toc15360]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进行图纸会审和现场勘察，所编制的施工方案中应包含建筑外墙防水内容，并应进行技术交底。
6.1.2  外墙上的门框、窗框、穿墙管、预埋件和管线等应预先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后方进行防水材料施工。
6.1.3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进场时，应进行见证取样复验，复验合格的产品方可使用。
6.1.4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应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场所贮存，液体组分贮存温度不得低于5℃。贮存时间不应超过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6.1.5  施工的环境温度宜为5℃～35℃。建筑外墙防水工程不应在阳光直射的高温时段组织施工，严禁在雨天、雪天和五级及以上大风时施工。施工单位宜准备极端天气施工预案，高温暴晒时需采取遮阳+覆盖透气膜等措施，短时强降雨前需对未固化防水层做铺防雨布等临时防护措施。
6.1.6  防水层施工应采取绿色施工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层清理时应采取控制扬尘的措施；
2  防水材料应采用封闭容器存放，余料、废料及包装材料应及时回收；
3  防水工程施工时应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
6.1.7  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经检查并形成记录，验收合格后再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bookmark: _Toc14090][bookmark: _Toc4676]6.2  基层处理
6.2.1  施工前，基层应验收合格。
6.2.2  基层表面的蜂窝、麻面、裂缝、孔洞等缺陷，应进行修补处理；板材之间的接缝、板材与梁柱之间的接缝、砌体墙的灰缝应预先处理至与板、块表面齐平，脚手架洞口等应封堵密实。
6.2.3  既有建筑改造的基层，应清除风化层，清除深度不宜小于5mm。
6.2.4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施工基层表面应坚实，无外保温系统的基层、外保温系统内侧的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均不应小于0.3MPa。
6.2.5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施工前，应清除基层上的浮浆、浮灰等杂质，表面不得有明水。
[bookmark: _Toc25368][bookmark: _Toc20702]6.3  配料
6.3.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为单组份干混砂浆的，使用时不得添加除水以外的其它材料；为双组分的，施工现场不得添加双组分外的其他材料。
6.3.2  拌制单组份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规定。
6.3.3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应采用机械搅拌；采用电动搅拌器搅拌的，搅拌器的转速宜为300rpm~600rpm，功率不宜小于1kW；拌合器具在搅拌前、后，均应清理干净。
6.3.4  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配料、搅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合比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2  配制前，液料应先搅拌均匀；
3  宜先在搅拌桶中加入液料，再边搅拌边加入规定比例的粉料；粉料加完后暂停，将搅拌叶片、桶壁上的粉料刮入桶中，再搅拌2min~3min后静停约3min~5min，再搅拌约1min即可使用。
6.3.5  单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配料、搅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电动搅拌器搅拌的，宜先在搅拌桶中加入适量的水，然后边搅拌边加入粉料，至稠度合适时暂停，将搅拌叶片、桶壁上的粉料刮入桶中，再搅拌2min~3min后静停约3min~5min，再搅拌约1min即可使用；
2  对于施工厚度较大的防水型抹灰砂浆，宜使用连续混浆机进行搅拌。连续混浆机的规格、型号应适合于防水型抹灰砂浆的搅拌，且与施工速度相匹配。应为连续混浆机配备用于稳定水压的水桶或水池等；
3  单组份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防水型抹面胶浆、防水型抹灰砂浆的施工现场配制稠度宜为95mm±5mm。
6.3.6  搅拌好的料浆，应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内用完；固结后的料浆，不得再次加水或液料搅拌使用。
[bookmark: _Toc2141][bookmark: _Toc4284][bookmark: _Toc136417727][bookmark: _Toc439773279][bookmark: _Toc444845028][bookmark: _Toc444787951]6.4  施工
6.4.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施工前应先做样板，样板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6.4.2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最小施工厚度应符合本规程表5.1.6的规定。
6.4.3  当防水层为防水型抹灰砂浆时，宜采用热镀锌电焊网片作抗裂增强处理；当防水层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防水型抹面胶浆时，宜用玻纤网作抗裂增强处理。玻纤网或热镀锌电焊网片应靠外部但不得外露。热镀锌电焊网片宜与基层结构固定，两幅间的搭接宽度不小于50mm；玻纤网应铺贴平整、无皱褶，不得干搭接，搭接宽度不小于80mm。
6.4.4  阴阳角部位应做成圆弧状或进行倒角处理。
6.4.5  脚手架孔和其他孔洞应预先采用干硬性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或防水型抹灰砂浆DPW 填实，表面应采用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夹铺玻纤网加强处理，加强区域应超过孔洞边缘不小于150mm。
6.4.6  外墙中的门窗框与门窗洞口之间的缝隙应填充密实；内外接缝部分应采用建筑密封材料嵌填密实。
6.4.7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滚涂法施工；
2  涂刷工作应多遍完成，后遍涂刷应在前遍涂层干燥成膜后进行且宜与前遍涂刷方向垂直；
3  同一遍涂刷时，先后接茬宽度宜为30mm～50mm；
4  防水层的甩茬应注意保护，接茬宽度不应小于100mm，接涂前应将甩茬表面清理干净；
5  既有立面又有平面时，应先立面后平面；
6  平面施工时应遵循由远及近的原则。
6.4.8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抹刀进行抹灰施工；
2  单层施工厚度不宜大于5mm；厚度超过6mm时应分层施工，后一层施工应待前一层凝结后进行；
3  每层宜连续施工。留茬时应采用阶梯坡形茬，接茬部位离阴阳角不得小于200mm，上下层接茬应错开300mm以上，接茬应依层次顺序操作、层层搭接紧密；
4  涂抹时应压实、抹平，遇气泡时应挑破压实；
5  压实、抹平工作应在初凝前完成。
6.4.9  防水型抹灰砂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连续施工。当应留茬时，应采用阶梯坡形茬，接茬部位离阴阳角不得小于200mm，上下层接茬应错开300mm以上。接茬应依层次顺序操作，层层搭接紧密；
2 采用抹刀抹灰施工的，应分层施工，每层厚度不宜大于8mm。后一层施工应待前一层凝结后进行。涂抹时应压实、抹平，如遇气泡，应挑破压实，保证铺抹密实；
3 采用机械喷涂施工的，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干混砂浆机械化施工技术规程》SB/T 11214的规定。应事先做好施工厚度标记。喷涂施工时，先喷涂3mm~5mm厚，再一次喷涂至略高于标记厚度。然后采用刮杠或大抹子压实、抹平；
4 压实、抹平工作应在凝结前完成；
5 门窗洞口、女儿墙、设备平台、阳台、露台、穿墙管等位置防水层的排水坡度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的要求。
6.4.10  防水型抹面胶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的要求，且施工总厚度不应小于5mm；其中，玻纤网应靠面层且不得干搭接，锚栓头部应用防水型抹面胶浆密封。
[bookmark: _Toc6931][bookmark: _Toc22901]6.5  养护
6.5.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施工后，应先干养2d；之后，防水型抹灰砂浆宜保湿养护，其他材料宜自然养护。养护期内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不得损坏防水层。
6.5.2  防水层施工完成后，下一道工序施工前的养护时间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bookmark: _Toc11238][bookmark: _Toc10092]7  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582][bookmark: _Toc9398]7.1  一般规定
7.1.1  质量验收应按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等执行。
7.1.2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应有有效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和质量证明文件，型式检验报告应包含本规程第4.2节及第4.1.3条的内容，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规程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7.1.3  对进场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应进行见证抽样复检，不合格的材料严禁在工程中使用。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进场见证抽样数量和复验项目应符合表7.1.3的规定。
表7.1.3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进场抽样数量和检验项目
	序号
	材料名称
	抽样数量
	外观检验
	复验项目
	检测标准

	1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同一类别产品，每5t为一批，不足5t时亦按一批抽样
	液体组分：
无杂质、无凝胶的均匀乳液；
固体组分：
无杂质、无结块的粉末
	固体含量；
无处理的拉伸强度；
无处理的断裂伸长率；
无处理的粘结强度；
低温柔性；
不透水性；
用于外保温系统外侧时，复验水蒸气透过率
	GB/T 23445
JGJ/T 235

	2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同一类别产品，每10t为一批，不足10t时亦按一批抽样
	单组份干粉类：
均匀，无结块；
双组分：
液体经搅拌后均匀无沉淀，粉料均匀、无结块
	干燥时间；
7d无处理粘结强度；
柔韧性；
不透水性；
用于外保温系统外侧时，复验水蒸气透过率
	JGJ/T 235
JC/T 2090


	3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同一类别产品，每20t为一批，不足20t时亦按一批计
	单组份干粉类：
均匀，无结块；
双组分类：
液体经搅拌后均匀无沉淀，粉料均匀、无结块
	凝结时间；
7d粘结强度；
不透水性；
柔韧性，用于外保温系统外侧时改测弯拉抗裂性
	JGJ/T 235
JC/T 984
JC/T 2559

	4
	防水型抹灰砂浆
	每100t为一批，不足100t时亦按一批计
	均匀，无结块
	保水率；
抗压强度；
常态拉伸粘结强度；
不透水性
	GB/T 25181
JGJ/T 235

	5
	防水型抹面胶浆
	每30t为一批，不足30t时亦按一批计
	单组份干粉类：
均匀，无结块；
双组分：
液体经搅拌后均匀无沉淀，粉料均匀、无结块
	与保温材料的常温常态及浸水拉伸粘结强度；
不透水性；
弯拉抗裂性
	JGJ/T 235
JC/T 2559
DB11/T 584


7.1.4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检验批应符合下列规定：应按外墙防水面积每500m²为一个检验批，不足500m²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每100m²应至少抽查一处，每处不得小于10m²，且不得少于3处；节点构造应全部进行检查。
7.1.5  外墙防水隐蔽工程应留存现场影像资料，形成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防水隐蔽工程检验内容：
1  防水层的基层；
2  外墙整体防水构造；
3  门窗洞口、雨篷、阳台、变形缝、穿墙管道、预埋件、分格缝及女儿墙压顶、预制构件接缝等节点防水构造。
7.1.6  防水层分项工程检查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资料：
1  防水工程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洽商记录单；
2  主要材料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型式检验报告、产品说明书及进场验收记录；
3  主要材料现场抽样复验的见证取样单、试验报告等；
4  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5  隐蔽工程验收和相关图像资料；
6  施工记录、施工质量检验记录、渗漏水处理记录； 
7  淋水或蓄水检验记录；
8  工程观感检查记录；
9  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bookmark: _Toc15086][bookmark: _Toc6280]7.2  涂料类防水层
I  主控项目
7.2.1  涂料类防水材料的种类、配合比和性能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种类；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和材料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不同品种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3个试样核查产品种类；质量证明文件应按其出场检验批进行核查。
7.2.2  涂料类防水层的整体防水构造及其转角处、女儿墙、雨篷、阳台、变形缝、分隔缝、接缝、檐口、檐沟、水落口、门窗洞口、穿墙管道、预埋件、收头、阴阳角等部位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3  涂料类防水层不得有渗漏现象，结构背水面无湿渍。 
检验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JGJ/T 299的规定持续淋水30min，观察。外墙门窗、穿外墙管道、外墙构件之间接缝等节点部位也应进行淋水试验。
Ⅱ  一般项目
7.2.4  涂料类防水层的平均厚度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要求，且最小厚度不得小于要求厚度的90%。
检验方法：针测法。
7.2.5  涂料类防水层与基层之间及防水层各层之间应结合牢固，无空鼓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小锤轻击检查。
7.2.6  防水层的表面应平整、涂刷均匀，不得有流淌、皱折、鼓泡、露胎体和翘边等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bookmark: _Toc8794]7.3  砂浆类防水层
[bookmark: _Toc177933625]I  主控项目
7.3.1  砂浆类防水材料的种类和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种类；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和材料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不同品种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3个试样核查产品种类；质量证明文件应按其出场检验批进行核查。
7.3.2  砂浆类防水层的整体防水构造及在门窗洞口、女儿墙、穿墙管、阳台、雨篷、变形缝、接缝、预埋件、分格缝及收头等部位的节点做法，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3.3  砂浆类防水层不得有渗漏现象，结构背水面无湿渍、无渗水痕迹。
检验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JGJ/T 299的要求持续淋水30min后，观察。外墙门窗、穿外墙管道、外墙构件之间接缝等节点部位也应进行淋水试验。
[bookmark: _Toc177933626]Ⅱ  一般项目
7.3.4  砂浆类防水层的平均厚度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要求；单处最小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值的85%。
检验方法：可用超声波测厚仪结合钻孔器具检测。
7.3.5  砂浆类防水层与基层之间及防水层各层之间应结合牢固，无空鼓现象；排水坡度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测量，用小锤轻击检查。
7.3.6  砂浆类防水层表面应密实、平整，不得有裂纹、空鼓、酥松、起砂、麻面、起皮等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3.7  砂浆类防水层施工缝留茬位置应正确，接茬应按层次顺序操作，层层搭接紧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bookmark: _Toc460243655]
 
[bookmark: _Toc10668][bookmark: _Toc26973]附录A  水蒸气渗透阻的计算方法
A.1  维护结构内部冷凝的判别
A.1.1  内部冷凝条件：围护结构内部某处的水蒸气分压Pm大于该处的饱和水蒸气分压Ps。
A.1.2  多层围护结构内部第c层的内表面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A.1.2)
式中：θc -- 第c层的内表面温度（℃）
ti -- 室内计算温度（℃）
 -- 室外计算温度（℃）
R0 -- 维护结构总传热阻（m2.K/W）
Ri -- 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阻（m2.K/W）
Ri-c -- 维护结构内表面至第c层内表面的热阻（m2.K/W）
A.1.3  内部冷凝的判别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式A.1.2计算各界面的温度θc并作分布线；
2  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中查算与这些界面温度θc相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Ps并作分布线；
3  按式A.1.3-1、A.1.3-2计算各界面上实际的水蒸气分压Pm并作分布线；其中，材料的水蒸气渗透系数μ可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中查得，或取实测结果；
4  若Pm线与Ps线不相交，则内部不会出现冷凝；若两线相交，则内部可能出现冷凝。

								（A.1.3-1)

					     （A.1.3-2)
式中：Hj -- 第j层材料的水蒸气渗透阻（m2.h.Pa/g）
δj -- 第j层材料的厚度（m）
μj -- 第j层材料的水蒸气渗透系数（g/（m2.h.Pa））
Pm -- 第m层材料内表面的实际水蒸气分压（Pa）
Pi、Pe -- 室内、室外水蒸气分压（Pa）
H0 -- 多层结构的总水蒸气渗透阻（m2.h.Pa/g）
A.2  冷凝界面内侧所需水蒸气渗透阻的计算
A.2.1  采暖期内，维护结构内部保温材料因冷凝受潮而使其重量湿度的增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防潮设计中水蒸气渗透阻的规定，应按表A.2.1取值。
表A.2.1  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量湿度允许增量
	保温材料
	重量湿度允许增量[Δw](%)

	岩棉制品
	5

	模塑板
	15

	硬泡聚氨酯板
	10


A.2.2  冷凝界面内侧所需的水蒸气渗透阻应按下式计算：

						（A.2.2)
式中：H0,i -- 冷凝计算界面内侧所需的蒸汽渗透阻（m2.h.Pa/g）
PS,C -- 冷凝计算界面处与界面温度θc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分压（Pa） 
ρ0 -- 保温材料的干密度（kg/m3）；
δ -- 保温材料厚度（m）；
[Δw] -- 保温材料因内部冷凝受潮而增加的重量湿度的允许增量（%），按表A.2.1取值；
Z -- 采暖期天数（d）
H0,e -- 冷凝计算界面至围护结构外表面之间的蒸汽渗透阻（m2.h.Pa/g）



[bookmark: _Toc28676][bookmark: _Toc6314][bookmark: _Toc320256782]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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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一般是在专业工厂将相关原料按规定配比计量、混合、包装而成，运输至施工现场，加入水或配套液料拌合后，涂抹或滚涂于基层上，通过水泥吸水进行化学反应、聚合物失水干燥成膜，得到具有不透水性、较好的机械强度及耐久性的有机-无机复合材料。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既具有水泥水化物抗压强度高、水硬性、耐紫外线等优点，又包含了聚合物膜的粘结性、抗裂性与不透水性好的特点；综合了聚合物的柔性与水泥的刚性，适用范围广。
2.0.2  本条与现行国家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GB/T 23445相协调。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属于柔性防水材料，适用于活动量较大的地方；防水性能优良，但自身变形量（伸长率）偏大、透汽性较差。
2.0.3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JC/T 2090相协调。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属于柔中带刚的防水材料，防水性能较好，但自身变形量（伸长率）也较大。
2.0.4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JC/T 984相协调。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属于刚中带柔的防水材料，在建筑外墙上一般薄层施工，兼具防水与保护功能。
2.0.5  本条与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相协调。防水型抹灰砂浆一般适用于厚层抹灰，兼具找平及防水功能。
2.0.6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及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相协调。防水型抹面胶浆兼作外保温系统的抹面层及防水层。
2.0.7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岩棉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抹面砂浆》JC/T 2559相协调。弯拉抗裂性是评估外保温材料外侧的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等承受变形能力的重要指标，净位移值越大表示材料的柔韧性与抗裂性越好。


3  基本规定
3.0.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规定：（1）工程按其防水功能重要程度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民用建筑和对渗漏敏感的工业建筑外墙为甲类，渗漏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工业建筑外墙为乙类。（2）工程防水使用环境类别划分为I类、II类、III类；年降水量小于1300mm且不小于400mm的外墙工程属于II类。（3）工程防水等级应依据工程类别和工程防水使用环境类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工程防水等级不应低于下列规定：II类防水使用环境下的甲类工程为一级防水、II类防水使用环境下的乙类工程为二级防水。北京地区的年降水量小于1300mm且不小于400mm。因此，本规程规定北京地区建筑外墙防水工程防水等级如表3.0.1所示。
3.0.2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规定：（1）建筑外墙门窗洞口、雨篷、阳台、女儿墙、室外挑板、变形缝、穿墙套管和预埋件等节点应采取防水构造措施，并应根据工程防水等级设置墙面防水层。（2）建筑外墙防水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区的工程防水使用环境类别进行整体防水设计；墙面防水层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防水等级为一级的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应设置2道及以上防水层；防水等级为二级的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应设置1道及以上防水层；当采用2道防水时，应设置1道防水砂浆，及1道防水涂料或其他防水材料；防水等级为一级的现浇混凝土外墙、装配式混凝土外墙板应设置1道及以上防水层；封闭式幕墙应达到一级防水要求。


4  材料
4.2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
4.2.1  本条与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岩棉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抹面砂浆》JC/T 2559相协调。
4.2.2  本条与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岩棉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抹面砂浆》JC/T 2559相协调。外墙外保温系统在恶劣工况（实测北京地区夏秋季为70℃~10℃热雨循环、冬春季为-20℃~58℃冷热循环）下，抹面胶浆易开裂与透水。本规程引入了弯拉抗裂性指标。研究发现，无网试件净位移值与抹面胶浆中的聚合物含量及抹面胶浆的柔韧性与抗裂性，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耐候性试验表明：无网试件净位移值小于3.0mm时，经过耐候性试验的试验墙表面的裂纹明显；而无网试件净位移值大于6.0mm的试验墙，经耐候性试验及北京地区的实际工程应用多年后，表面良好。
4.2.3  本条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相协调。
4.2.4  本条与与国家现行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GB/T 23445、《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相协调。
4.2.5  本条与与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JC/T 2090相协调。
4.2.6  本条与与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JC/T 984相协调。
4.2.7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规定，普通防水砂浆的常态拉伸粘结强度不应小于0.4MPa、浸水处理后拉伸粘结强度（7d）不小于0.3MPa。但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中仅要求普通防水砂浆的常态拉伸粘结强度不小于0.20MPa且未要求浸水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主要适用于地下室、水池等底部防水。本规程中的“防水型抹灰砂浆”，根据建筑外墙防水工程特点，结合了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中的普通抹灰砂浆、普通防水砂浆及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规定，并提高了保水率要求，以提高抗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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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4  粘贴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或瓷砖饰面规程所用粘结材料大都为聚合物改性水泥基粘结砂浆，但防水卷材以及聚氨酯防水涂料等防水材料的表面，与聚合物改性水泥基砂浆间的可粘性很差；而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与聚合物改性水泥基粘结砂浆间的相容性较好。
5.1.5  北京地区的民用建筑大都包含粘贴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带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建筑外墙防水设计是本规程的重点。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柔韧性用无网试件净位移值表征，涂料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柔韧性用断裂伸长率表征。
5.1.6  防水材料单层施工的厚度与其中骨料的粒径大小、材料配比、基层情况及施工方法等相关。
5.1.8  北京地区冬期室内湿度一般较室外的高，湿气自室内经围护结构向室外传输过程中，如在保温材料内部冷凝，会降低保温材料的保温效果与耐久性。 
本规程结合相关文献，对外墙蒸汽渗透阻的计算方法作了详细规定，以方便使用，详见附录A。
5.2  整体防水构造
5.2.2  EPS板、岩棉制品等典型外墙外保温材料的吸水率较高，吸水后不但会降低其保温性能，还会降低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性能；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材料外侧的，有利于降低相关风险。
防水涂料JS I与JS II的伸长率过高、防水浆料JJ II的弯折柔韧性过好，现有外墙柔性腻子不能与他们匹配，易至外墙柔性腻子层开裂、空鼓、脱落，且在其外面刮涂腻子的施工难度较大。使用防水性能与抗裂性能均良好的防水型抹面胶浆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既能节省材料成本与工期，又能达到防水要求。计算表明，基层为钢筋混凝土、有外墙外保温系统、防水层设置于外保温材料外侧、保温材料为EPS或岩棉条、饰面材料为真石漆时，使用防水型抹面胶浆作为防水材料的，系统的透汽性合格，无冷凝结露的可能。
开放式幕墙仅局部遮挡了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表面，其外墙防水构造要求等同于涂料饰面的。
块材饰面的系统构造要求，与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DB11/T 584的要求协调一致。
当防水层设于外保温系统与基层之间时，JS I、JS II与JS Ⅲ的伸长率过高、JJ II的弯折柔韧性过好，现有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粘结砂浆的变形能力难以与他们匹配，JJ I的保水率与施工厚度均较小、易粉化，若使用他们，会使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粘结失效、系统脱落的风险。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则与外保温用粘结砂浆的相容性较好。
5.2.5  框架填充或砌体结构外墙的缝隙、孔洞、凹凸等缺陷较多，易透水，第1道防水层设置于基层表面时防水效果较好。
使用砂浆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DWS、DPW，而不使用涂料类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作为2道防水层中的第1道防水层，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的规定相协调。
基层为加气混凝土等吸水率较高的材料时，在使用DWS、DPW等保水率不高的防水材料之前，先使用加气混凝土专用的界面砂浆进行界面处理，或先用加气混凝土专用抹灰砂浆找平，能有效预防空鼓、开裂、脱落等风险。
计算表明，以加气混凝土为墙体填充材料、以界面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DWS Ⅰ作为第一道防水层且位于基层表面、以岩棉条作为保温材料、以JS Ⅲ型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作为第二道防水层且用于保温材料抹面层外侧、以仿花岗岩涂料作为饰面材料的系统，有冷凝结露的可能；且系统冷凝界面内侧实际的水蒸汽渗透阻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要求。但若使用防水型抹面胶浆DBI(F)并以真石漆饰面，则系统透汽性合格，无冷凝结露可能。
5.2.9  与框架填充结构外墙不同，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填充墙面积较少，两道防水设防时，填充墙部位的第1道防水层和周边混凝土可共同视为1道整体防水层，因此一级防水设防时，除了整体1道防水层以外，只需要在填充墙部位增加防水层。
5.3  节点防水构造
5.3.1  门窗洞口处是建筑外墙渗漏水的主要部位。
1  使用干硬性DWS Ⅰ或DPW代替发泡聚氨酯填实门窗框下部与洞口间的缝隙，能预防门窗下沉导致门窗上口与洞口间产生横向裂缝；
2  阴、阳角处易开裂、渗水；
3  干铺玻纤网处，极易开裂、渗水；
4  嵌填密封材料是节点防水的重要措施；
5  塑料滴水槽易脱落，且其后部难以抹压玻纤网；鹰咀较好；
6  窗洞口的上下部设置外倾斜坡，能防雨水倒灌。
5.3.2  女儿墙处是建筑外墙渗漏水的另一个主要部位。外墙的防水层与屋顶的防水层连接为一个整体后，有利于整体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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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2  后安装门窗框、穿墙管等，可能会破坏防水层。
6.1.4  液料贮存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分层沉淀、破乳等问题；粉料贮存时间过长，可能会吸潮、导致其中的水泥水化；二者均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6.2  基层处理
6.2.1  基层表面平整度、垂直度偏差过大，会造成防水层局部厚度偏差大；不但会提高成本，且施工厚度局部过大可能会引起开裂、渗漏水等质量问题。
6.2.2  基层的蜂窝、麻面等若不预先处理掉，会直接影响防水层的防水效果。
6.2.5  基层的浮浆、浮灰等若不预先清理干净，易导致防水层空鼓、开裂、渗漏水。
6.3  配料
6.3.1  配比改变会影响防水效果。
6.3.2  不合格的水，可能会导致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速凝、不凝等质量问题。
6.3.3  搅拌速度过低或功率过小，可能会导致搅拌不均匀；搅拌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聚合物乳液提前破乳，从而影响防水效果。
6.3.5  单组份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中，大都包含可再分散乳胶粉；静停的目的是让可再分散乳胶粉末在液体中再分散为乳液，以使其施工后失水、干燥成膜后具有防水效果。稳定的水压，是连续混浆机混浆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6.4  施工
6.4.3  冷镀锌电焊网表面发亮、但镀锌层很薄，易锈蚀；玻纤网的质量如不符合要求，极易腐烂。增强网间如不搭接或干搭接，极易形成规则型裂纹。
6.4.8  外墙上使用的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其中的砂粒很细、粉料相对较多，施工厚度过大时，易收缩、开裂、渗漏水。
6.4.10  DB11/T 584中详细规定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施工工艺。但其中未着重强调建筑外墙的防水功能。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的验证试验发现：防水型抹面胶浆的防水性能与其施工厚度关系密切，因此规定其施工厚度不小于5mm。大面层的玻纤网不搭接或干搭接极易造成规则性裂缝；玻纤网靠面层，可提高抗裂性能。锚栓头部需用防水砂浆密封，以避免雨水沿锚栓孔渗入。
6.5  养护
6.5.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施工后，其中的聚合物干燥成膜过程需要2d~3d时间；在其干燥成膜前，可能会被流水带走，从而影响防水效果。


7  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5  需要强调隐蔽工程部位的检验，隐蔽工程为后续的工序或分项工程覆盖、包裹、遮挡的前一分项工程，例如防水层的基层、密封防水处理部位、门窗洞口、伸出外墙管道、预埋件及收头等节点做法，经过检查符合质量要求后方可进行遮蔽，避免因质量问题造成渗漏或不易修复而直接影响防水效果。
7.2  涂料类防水层
7.2.4  涂膜防水层的质量由一定厚度来保证。
7.2.5  涂膜防水各层之间粘结牢固并连成一体，方能起到外墙防水作用。
7.3  砂浆类防水层
7.3.5  砂浆类防水层属于刚性防水，适应变形能力较差，与相关各层粘结牢固并连成一体，方能起到外墙防水作用。
7.3.7  施工缝是砂浆防水层的薄弱环节，由于施工缝接茬不严或位置留设不当等原因，易致防水层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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